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
2013级涉外法律人才班选拔办法
为做好光华法学院2013级涉外法律人才班工作，甄选出适合涉外法律人才培养宗旨的、具有专业发展潜质的优秀人才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一、2013级涉外法律人才选拔工作领导小组

组长：常务副院长、党委书记
副组长：分管教学领导
组员: 院务委员会委员
二、选拔对象和名额

选拔对象为光华法学院2013级本科生。选拔名额为30人。

三、选拔时间

报名时间：2014年10月份

 2013级涉外法律人才班于2014年10月份进行一次性选拔确认。

四、申请与选拔

1. 申请

光华法学院2013级本科生采取个人自愿申请的方式进行报名，并填写《2013级涉外法律人才班申请表》。

2. 接收要求

报名人数低于30人时，报名学生都作为预接收学生；

报名人数超过30人时，按照以下条件进行筛选，符合任一条件的学生进入面试环节：

A.专业扎实，所有课程累计平均绩点排名在年级前50%；

B.高考英语成绩超过各省英语科目总分80%以上或者已经通过浙江大学英语4级考试或全国公共英语考试通过5级或者TOEFL≥90分 或雅思≥5.5分。

C.本科期间发表学术论文、获得校级以上奖学金、有出国交流经历等。

3. 面试

面试内容包括专业知识和英语能力。面试成绩实行百分制。

4. 确认原则

按综合成绩从高到低分类分别确定接收学生名单。学生学业成绩的排名（50%）和面试成绩排名（50%）构成综合成绩。

若容量最后一名出现综合成绩相同情况，则英语成绩高者优先；被接收学生若有放弃者，在所有参加面试的同学中，按综合成绩从高到低依次递补。

5.学生确认后名单经2013级涉外法律人才班选拔工作领导小组审核；

6. 确认结果予以公示；申请人如有异议，在名单公示之日起三日内向光华法学院2013级涉外法律人才班选拔工作小组以书面的形式提出申诉。

五、本细则由光华法学院本科生科负责解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.10.20
